
一、重要提示

（一）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二）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对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三）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四）公司董事长李云贵、总经理付希泉、财务总监魏鲁东声明：保证半年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山东海化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２２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吴炳顺 江修红

电 话

（０５３６） ５３２９３７９ （０５３６） ５３２９９３１

传 真

（０５３６） ５３２９８７９ （０５３６） ５３２９８７９

电子信箱

ｂｓｗｕ＠ｗｆｈａｉｈｕａ．ｓｉｎａ．ｎｅｔ ｈｈｇｆ＠ｗｆｈａｉｈｕａ．ｓｉｎａ．ｎｅｔ

（二）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２，０２２，１７７，５８１．８９ ２，５６８，２７０，０８５．９４ －２１．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５３，７１０，０９９．３９ －１６０，２８９，８９８．７６ －５８．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元

）

－２５５，１８４，０５１．９０ －１６７，０９８，０００．５３ －５２．７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４３，１２２，４９３．４０ ３１５，２９３，９９５．２７ １１３．６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８ －０．１８ －５５．５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８ －０．１８ －５５．５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８．４４％ －４．３９％

减少了

４．０５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５，９２６，１７２，４１７．８５ ５，９９５，９２４，３０９．５３ －１．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２，８８２，００７，９１８．８９ ３，１３２，３４６，３６５．０２ －７．９９％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８６，５８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山东海化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０．３４％ ３６１，０４８，８７８ ０

无

应艳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５％ ４，８８９，８００ ０

未知

北京易力达建筑设计事务所

（

普通合

伙

）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４２％ ３，７２２，９００ ０

未知

ＵＢＳ ＡＧ

境外法人

０．３４％ ３，００５，１３７ ０

未知

朱其宝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２％ ２，８４７，５７１ ０

未知

徐强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１％ ２，７８０，３６５ ０

未知

吴玉龙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１％ ２，７８８，６９０ ０

未知

ＪＰＭＯＲＧＡＮ ＣＨＡＳＥ ＢＡＮＫ，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境外法人

０．３０％ ２，６８９，３００ ０

未知

胡继文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４％ ２，１８７，５３８ ０

未知

黄文革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２％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０

未知

上述股东

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１、

前十名股东中

，

控股股东山东海化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

不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

２、

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仅山东海化集团有限公司

１

家

，

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

说明

无

。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受宏观经济影响，公司下游企业开工不足，需求不旺，导致公司产品的

销价、销量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降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２０２

，

２１７．７６

万元，利润总额

－３４

，

３５６．７２

万元，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５

，

３７１．０１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降低了

２１．２６％

、

６３．００％

、

５８．２８％

。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无。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无。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无。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李云贵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２

证券简称：山东海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９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下发给公司

８

名董事。 会议于

８

月

２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由公司董事长李云贵先生

主持，公司

８

名董事参加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１．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２．

关于向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的议案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 公司将与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署

３

亿元信托贷款合同，其

中，

１

年期

２

亿元，贷款利率为

６．６％／

年；

２

年期

１

亿元，贷款利率为

７％／

年。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３．

关于向光大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租赁的议案

为满足生产经营发展需要，改善财务结构，公司将与光大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署金额

为

５

亿元，期限

３

年的融资租赁合同（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

《证券时报》的《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公告》）。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２

证券简称： 山东海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０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下发给公司

５

名监事，会议于

８

月

２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孙天一

先生主持，公司

５

名监事参加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２

、关于向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的议案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 公司将与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署

３

亿元信托贷款合同，其

中，

１

年期

２

亿元，贷款利率为

６．６％／

年；

２

年期

１

亿元，贷款利率为

７％／

年。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３

、关于向光大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租赁的议案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改善财务结构，公司将与光大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署金额为

５

亿

元，期限

３

年的融资租赁合同。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２

证券简称：山东海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公司将与光大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署相关融资租赁合同，将账面价值为

５．１

亿元的纯碱

厂煅烧炉、碳化塔、螺杆压缩机等设备及全资子公司山东海化华龙硝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龙硝铵”）硝酸吸收塔、氨氧化炉、四合一机组等设备出售给光大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并回

租使用，融资金额为

５

亿元，期限为

３

年。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不需要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光大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光大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１４３

号

法定代表人：武青

注册资本：

８

亿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吸收非银行股东一年（含）以上定期存款；接受承租人的租赁

保证金；向商业银行转让应收租赁款；经批准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境

外外汇借款；租赁物品残值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

其他业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公司纯碱厂煅烧炉、碳化塔、螺杆压缩机等设备，华龙硝铵硝酸吸收塔、氨氧化

炉、四合一机组等设备

类别：固定资产

权属：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

所在地：山东省潍坊市

设备账面价值：

５．１

亿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租赁物：公司纯碱厂煅烧炉、碳化塔、螺杆压缩机等设备，华龙硝铵硝酸吸收塔、氨氧

化炉、四合一机组等设备。

２

、融资金额：

５

亿元

３

、年租息率：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下浮

２０％

４

、手续费：

２％／

年

５

、保证金：

１％

６

、租赁方式：采取售后回租方式，即公司将上述租赁物出售给光大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并回租使用，租赁合同期内公司按照约定向光大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分期支付租金。

７

、租赁期限：

３

年

８

、租赁担保：土地使用权抵押

９

、租金及支付方式：按半年等额本息还款

１０

、租赁设备所有权：在租赁期间设备所有权归光大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所有；自租赁合

同履行完毕之日起，租赁设备由公司按照约定留购。

１１

、租赁期末选择：租赁期限届满，光大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确认公司已经履行完毕合同

约定的所有责任和义务后，公司可按照约定的名义货款

１

元，按“现时现状”留购租赁物，取

得租赁物的所有权。

１２

、起租日：依照合同约定。

１３

、此项交易自双方签署协议之日起生效。

五、履约能力分析

经测算，公司每半年支付租金约为

９

，

０６５

万元。 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有能力支付每期租

金。

六、本次融资租赁目的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通过融资租赁业务，利用公司现有生产设备进行融资，有利于优化公司债务结构，盘活

公司现有资产。

特此公告。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

１

、重要提示

（

１

）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恒星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３２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明 谢建红

电话

０３７１－６９５８８９９９ ０３７１－６９５８８９９９

传真

０３７１－６９５８８０００ ０３７１－６９５８８０００

电子信箱

ｗｅｎｔｉａｎ０１＠１６３．ｃｏｍ ｘｒｌ６７６６６＠１２６．ｃｏｍ

２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８６２，１１１，７２９．９１ ９２２，６３３，４９７．６１ －６．５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４，２８７，９７９．７０ －４，２９４，６６５．６７ １９９．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３，００５，２２１．５５ －８，１９２，４８３．０９ ６３．３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１３，２０７，７２５．７９ －３，４２４，３５７．８３ ３，４０５．９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３８％ －０．３９％ ０．７７％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３，１２７，８４１，７９２．３３ ３，２９５，０５０，７５７．６６ －５．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１３６，７６９，５６２．７８ １，１３２，４８１，５８３．０８ ０．３８％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４２，３１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谢保军 境内自然人

３４．７６％ １８７，６５５，０４９ １４０，７４１，２８７

质押

１６５，９００，０００

焦耀中 境内自然人

７．７６％ ４１，８９０，０００ ３１，４１７，５００

质押

３６，０００，０００

谭士泓 境内自然人

４．４５％ ２４，０００，８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质押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陈丙章 境内自然人

４．２４％ ２２，８７９，７５０ １１，４３９，８７５

质押

１１，９００，０００

吴定章 境外自然人

２．９６％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 ０

质押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

常州常荣创

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９％ １０，２４２，３００ ０

国电资本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１４％ ６，１７５，０００ ０

谢富强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９％ ３，２１１，３０７ ０

华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专

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５６％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０

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约定购

回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２４％ １，３０５，００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谢保军

、

焦耀中

、

谢富强

、

吴定章

、

陈丙章

、

谭士泓为公司发起人

，

其中谢保军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

持有公司

３４．７６％

的股份

。

对其他股东公司未

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金属制品，主要是子午轮胎用钢帘线、镀锌钢丝、钢绞线、

ＰＣ

钢绞线等系列产品的制造、销售。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不利的经济环境，企业稳步推进精

细化管理，不断通过提高管理效率，提升企业盈利水平。

公司目前主要从事金属制品领域的生产经营活动，产品主要应用于电力电缆、汽车轮

胎、道路桥梁建设等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８６

，

２１１．１７

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６．５６％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２８．８０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９９．８４％

。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子公司恒星金属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设立了河南恒星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其注册资本人

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公司投资人民币

６５０．００

万元，占

６５％

的股权；单红战投资人民币

３００．００

万元，

占

３０％

的股权，徐婧靓投资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占

５％

的股权。 公司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将河南恒星煤

矿机械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无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谢保军

批准报送日期：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２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２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星期三）上午

９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十一人，实际出席董事十一人，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谢保军先生

主持。

一、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２０１３

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情见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３

半年度报告

摘要同时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本次董事会一致同意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详情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本次董事会一致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３

半年度末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应收

账款、各类存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事项。

详情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调整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本次董事会一致同意调整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为控股子

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详情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本次董事会一致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恒星钢缆有限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

９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期限一年。 华尊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尊担保”）为其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在华尊担保为恒星钢缆提供担保后，由公司向华尊担保提供信用反担保。

详情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以上需提交股东会审议的议案。

详情见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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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上午

１１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三名，实际出席监事三名，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谢海欣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与会监事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２０１３

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进行了审核，发表审核意见如

下：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

律、 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０１３

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

易所的各项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发现参与

２０１３

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

核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能更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同意本次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２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４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拟对

２０１３

半年度利润进行分配，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通过现金分红方式实施，具体方案如下：

报告期末，上市公司未分配利润合计为

６１

，

４２４

，

７５７．７４

元，公司计划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股

本总额

５３９

，

８６９

，

８０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人民币

０．５０

元（含税），支付现金为

２６

，

９９３

，

４９０．００

元；本次股利分配后上市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３４

，

４３１

，

２６７．７４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本次

利润分配预案不转增股本。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２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５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为真实反映公司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情

况，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半年度末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应收账款、各类存货等资

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在清查的基础上，对各类存货的变现值、应收账款回收的可能性进行了

充分的分析和评估后认为，公司上述资产中长期股权投资、应收账款、存货存在减值迹象。

为此，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拟对此三项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具体情况如下表：

项目

２０１３

半年度计提资

产 减 值 准 备 金 额

（

元

）

占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

润的比例

（

％

）

２０１３

半年度转回

资产减值准备金

额

（

元

）

占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

润的比例

（

％

）

长期股权投资

２

，

３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４９ ０ ０

应收账款

１１

，

５８４

，

４６２．６８ ５６．８８ ０ ０

存货

２

，

４６９

，

２２９．１２ １２．１２ ０ ０

合计

１６

，

３９３

，

６９１．８０ ８０．４９

注：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二、本次计提应收账款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０

号———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要求，本期计提应收账款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的比例的

３０％

且绝对

金额超过

３００

万元，现列表说明该项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相关情况。

资产名称 应收账款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前账面价值

５９３

，

３８５

，

２６４．３８

可收回金额

５３８

，

９７０

，

２６９．４８

可收回金额计算过程 账面原值减去坏账准备

资产减值准备初期

４２

，

８３０

，

５３２．２２

本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金额

１１

，

５８４

，

４６２．６８

本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金额

０．００

本期资产减值准备转销金额

０．００

本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依据

对于单项计提减值准备的应收款项

，

根据其未来现金

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

其余

应收款项按照各级账龄的应收款项在资产负债表日

的余额和相应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

。

本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原因

主要系公司对江西赛维

ＬＤＫ

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

、

上海超日

（

洛阳

）

太阳能有限公司

、

江苏顺大半导体发

展有限公司的

８４３５．９７

万元应收账款个别补提了减值

准备

，

主要系光伏行业在报告期内持续低迷

，

为谨慎

起见

，

在上年度个别计提

２０％

的基础上补提了

１０％

的

减值准备

。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

政策的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四、监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能更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同意本次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

五、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报告期内，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减少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６

，

３９３

，

６９１．８０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减少

１６

，

３９３

，

６９１．８０

元。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２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６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为控

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该议案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主要

内容为：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对控股子公司的实际担保情况及公司未来的生产经营需求，公

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公司）巩义市恒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河南恒星钢缆有限公司、

河南省博宇新能源有限公司、河南恒星液压有限公司融资提供额度为不超过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含目前已对其实施的担保），公司向各个被担保对象提供具体担保金

额，将按照其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决定。

根据公司目前运营情况，拟将以上担保议案的相关事项调整如下：

１

、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主体在以上四个控股子公司的基础上增加巩义

市恒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恒星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２

、在上述度内，除却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孙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外，各控股子公司（孙公

司）可相互提供融资担保。

二、主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巩义市恒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１

、被担保人名称：巩义市恒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巩义市康店镇焦湾村

３

、法定代表人：谢保军

４

、注册资本：

４

，

１００

万元

５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镀锌钢丝、钢绞线、胶管钢丝、弹簧钢丝、预应力钢丝、预应力钢

绞线、五金制品；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６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全资子公司（公司持股

１００％

）

７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１０５

，

０２４．６７

万元，负债总额

６２

，

０５９．８９

万

元，净资产

４２

，

９６４．７８

万元，净利润

６

，

１３６．８９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５９．０９％

。 （以上财务数据经国

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１１４

，

６２４．５６

万元，负债总额

７５

，

２９４．８５

万元，

净资产

３９

，

３２９．７１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６５．６９％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河南恒星钢缆有限公司

１

、被担保人名称：河南恒星钢缆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巩义市康店镇焦湾村

３

、法定代表人：谢保万

４

、注册资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５

、经营范围：生产预应力钢绞线（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６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

５７％

的股权，其他五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

有

４３％

的股权）

７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５３

，

４７５．３５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７

，

０３５．４３

万

元，净资产

１６

，

４３９．９２

万元，净利润

４

，

０２１．２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６９．２６％

。 （以上财务数据经国富

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４３

，

２８４．５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７

，

３１３．８７

万元，净

资产

１５

，

９７０．６６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６３．１％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河南省博宇新能源有限公司

１

、被担保人名称：河南省博宇新能源有限公司

２

、住所：巩义市康店镇民营科技工业园

３

、法定代表人：谢保军

４

、注册资本：

９

，

０００

万元

５

、经营范围：太阳能单晶硅、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及光伏应用产品的研发、制造和

销售；光伏发电系统工程；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

营或禁止进出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６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全资子公司（公司持股

１００％

）

７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８

，

５３０．６５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４．８９

万元，净资

产

８

，

５１５．７５

万元，净利润

－１７９．５５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０．１７ ％

。 （以上财务数据经国富浩华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８

，

５３０．４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４．６７

万元，净资产

８

，

５１５．７５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０．１７％

，该项目目前处于建设期，无对外销售。 （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四）河南恒星液压有限公司

１

、被担保人名称：河南恒星液压有限公司

２

、住所：巩义市康店镇焦湾村

３

、法定代表人：张勇

４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５

、经营范围：生产：流体连接件；经销：流体连接件、系统集成阀块、铸件；从事货物和技

术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６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

５７％

的股权，另一自然人股东持有

４３％

的

股权）

７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１

，

１３０．３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８２．７４

万元，净

资产

９４７．６

万元，净利润

－５２．４０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１６．１７％

。 （以上财务数据国富浩华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１

，

５３１．４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６５０．５９

万元，净资产

８８０．８３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４２．４８％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五）河南恒星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１

、被担保人名称：河南恒星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２

、住所：巩义市康店镇焦湾村

３

、法定代表人：李保杰

４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５

、经营范围：生产、维修液压支架；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经

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６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控股孙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巩义市恒星金属持有

６５％

的股权，

自然人股东持有

３５％

的股权）

７

、该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初设立，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１

，

０４２．１１

万元，负

债总额

９９．８１

万元，净资产

９４２．３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９．５８％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１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２

、授权提供担保的期限：自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３

、担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含本次议案经股东大会批准之前公司已为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

４

、 本次担保事项的审批程序及相关授权：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经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后，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本议案经审议批准后，在以上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

公司副董事长赵文娟女士具体负责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

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但各被担保对象如果自身条件超出本次授权范围的，如发

生担保时被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等事项，股东大会对此项授权无效，须另行召开董

事会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

四、董事会意见

同意公司调整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事项，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调整为控股

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主要是为了保证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公司为

控股子（孙）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或各控股子（孙）公司相互提供融资担保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公司董事会同意在上述期限内，公司为控股子（孙）公司或控股子（孙）公司相互提供不超过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关于调整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事项，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或控

股子（孙）公司，其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良好，公司拟在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对其融资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除却公司为控股

子（孙）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外，各控股子（孙）公司之间可相互提供融资担保。 在以上额度内，

授权由副董事长赵文娟女士负责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签订（可分次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于调整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符合

公司发展的需要，且按规定履行了相关程序，我们同意以上事项。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６８

，

４５０．５３

万元 （其中为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５７

，

４５０．５３

万元，为参股公司洛阳万年硅业有限公司的担保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占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经

审计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２０．７７％

，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的比例为

６０．４４％

；如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则公司对外担保余额最

高为

９２

，

０００

万元 （含对控股子公司担保）， 占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２７．９２％

，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的比例为

８１．２４％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目前无逾期

担保。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２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７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

股子公司融资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恒星科技”）控股子公司恒星钢缆为

满足正常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拟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

９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期限一年。

华尊担保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在华尊担保为恒星钢缆提供担保后，由恒星科技向华尊

担保提供信用反担保。

二、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１

、华尊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郭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融资性担保业务：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

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及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债券担保、

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与

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投资。

２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尊担保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１２２

，

１２６．３９

万元，总

负债

８

，

４４９．８

万元，净资产

１１３

，

６７６．５９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６

，

６０２．２７

万元，利润总额

４

，

１６３．３５

万元，净利润

３

，

９６６．３５

万元。

３

、华尊担保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反担保事项具体情况

１

、担保方：恒星科技

２

、被担保方：华尊担保

３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４

、担保金额：

９

，

０００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董事会一致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恒星钢缆有限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

９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期限一年。 华尊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尊担保”）为其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在华尊担保为恒星钢缆提供担保后，由公司向华尊担保提供信用反担保。 本议案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反担保事项的被担保对象是华尊担保融资有限公司，其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及本

次反担保的审批程序均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相关规定，且华尊

担保融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河南恒星钢缆有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具备较好的偿债能

力， 本次反担保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的财务风险及损害公司利益。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的反担保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对华尊担保融资有限公司提

供

９

，

０００

万元的反担保。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反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９

，

０００

万元， 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末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的

７．９５％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除本次新增担保，公司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６８

，

４５０．５３

万元（其

中为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５７

，

４５０．５３

万元，为参股公司洛阳万年硅业有限公司的担保

１１

，

０００

万

元），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末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６０．４４％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２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８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星期一）下午

２

：

３０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公司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路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表决

的，其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五）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星期四）

（六）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也可授权他人（被授权

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代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不能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也可在网络投

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２

、审议《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３

、审议《公司关于调整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

、审议《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星期五）上午

８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登记地点：河南省巩义市恒星工业园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

身份证原件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

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

１７

点前

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包括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网络投

票程序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１３２

；投票简称：恒星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

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 每一项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一

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１．００

议案二

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三

公司关于调整为控股子公司

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四

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

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４．００

注：

Ａ．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

行投票；

Ｂ．

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为有效意见，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Ｃ．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

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

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投票请登录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地址：河南省巩义市恒星工业园

邮政编码：

４５００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１－６９５８８９９９

传真：

０３７１－６９５８８０００

联系人：李明、谢建红

２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附：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如委托人未对表决权做明确具体的

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委托人对会议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２

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３

公司关于调整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

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股东股票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委托人为单位的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山 东 海 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２

证券简称：山东海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２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９

河 南 恒 星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3年8月23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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